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个包进行采购。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

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服务要求

2.1 项目概况

2.1.1 采购项目概况

莱西市总面积约 1568.2 平方公里，下辖 8个镇、3个街道、1个省级开发区、

个村庄。常住人口 74.16 万莱西市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24.48%，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4.5 个百分点，老年人口以每年约 5%以上的速度递增,人口老龄化程度呈加快

趋势，高龄化倾向明显。面对莱西市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莱西市委、市政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民政工作的指示精神，把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

工作，通过《编制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制定与落实，有效破解养老工作瓶颈，

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2.1.2 项目目标：

本次规划以“十四五”为引领，以“中长期”规划为战略，以养老服务发展

为主线，涵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为养老服务设施及产业发展提出指导性方

向及建议，以保障基本、适度高端、城乡统筹、养医结合、促进消费、产业发展

的基本原则，通过规划，进一步分析我市养老服务发展现状，理清中长期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思路，提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目标，依托我市优势环境和地理，为我

市养老产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导，为我市养老服务全面发展战略描绘蓝图；为政府

和行业管理部门有关养老服务发展决策提供依据；为莱西市养老服务体系、设施、

产业发展提出目标和要求；为保障基本养老服务全面覆盖提出要求。

◆2.2 服务内容

2.2.1 通过现场调研、部门和公众意愿调查，同时依据国家、山东省、青岛

市相关政策，对市域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现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养老服务

设施发展现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现状、老年人口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等方面进

行科学梳理、综合分析，总结剖析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对国内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经验、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发展趋势进行整体分析。

2.2.2 合理预测规划期内市域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明确老年人口多层次养

老服务需求，从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居家、社区、机构）、养医结合、福利保

障、人才培养、监管机制、投融资等方面提出市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向、建设

指标及重点任务。

2.2.3 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按照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老年人口结构，

明确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功能分级分类标准，提出市域各类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目标、养老服务床位发展指标，对各类养老服务设施进行规划布局，并制定相

应图则。对新建、既有小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清查，对不符合要求的进行合理规

划布局等相关工作。

2.2.4 分析市域生态、环境、产业、经济等特色优势，提出提升养老服务消

费市场活力、加强养医康结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措施。

2.2.5 采购人根据养老服务设施编制规划等工作提出的相关要求。

2.3 专项规划编制依据

《莱西市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专项规划”）

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进行编制。

2.3.1 法规、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3）《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4）《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5）《民政部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6）《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7）《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国办发［2006］6 号）

（8）《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 号）

（9）《“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10）《关于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11）《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鲁政发

［2014］11 号）

（12）《青岛市促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若干政策》

（13）《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14）《青岛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

（15）《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

（16）《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

（17）《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

（18）《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

（19）《青岛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青规字［2018］

57 号）

（20）《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2020 版）

（21）《莱西市 2035 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22）《青岛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清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青民［2021］

14 号）

（23）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2.4 工作要求

2.4.1 供应商应熟悉养老项目的相关政策规定及规划类项目工作程序，具有

丰富的养老康养规划经验，对养老需求、康养要素理解透彻，方案科学合规，且

对民政养老服务有深入研究。

2.4.2 供应商须拥有足够的专业人才与专业服务能力，保质保量完成本规



划。

2.4.3 有健全的档案管理制度，妥善保管过程中的所有文件资料，并配有相

应的风险管理、质量控制等项目管理文件。

2.4.4 供应商应向市民政局移交成果资料并配合项目验收。

2.4.5 供应商负有保密责任，应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2.5 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专家评审合格，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后，报莱西

市人民政府批准。

2.6 规划成果

2.6.1 成果内容：

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规划图纸三个部分。其中：规划文本

是对规划的各项目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规划说明书是对规划文本的

具体解释和对规划工作的补充叙述。

规划图纸主要包括：

2.6.1.1 现状养老设施分布图

2.6.1.2 全市养老设施配置体系规划图

2.6.1.3 全市养老设施布局规划图

2.6.1.4 全市养老设施分期建设引导图

2.6.1.5 其它需要的规划图纸。

2.6.2 成果形式：

纸质成果（A3 规格）6套；电子文件（光盘）2套，其中包含多媒体展示文

件、全部成果的可编辑格式文件、莱西市政府要求的其它说明性文件。

3.商务条件

★3.服务期限：2021 年 6 月 30 日前专家评审通过，2021 年 9 月 30 日前规

划需莱西市人民政府批准。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拨付合同金额的５0%，提交最终成果并经专

家评审合格，莱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付清余款。若供应商服务成果未能经莱西

市人民政府批准，采购人有权与其取消合同，并要求乙方全额退款，采购人不承

担任何责任。

3.4 验收：由采购人统一验收。

3.5 售后服务：成交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要求及具体情况及时、周到的完

成相关服务.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不满足即为响应无效。

带“◆”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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